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２０１１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 

（修订附表２）公告》动议的决议案的总结发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星期四）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三十日）在立法会会

议上，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就批准《２０１１年强制性公积金

计划条例（修订附表２）公告》而动议的决议案的总结发言： 

 

代主席女士： 

 

  首先，多谢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及各位议员刚才的发言。当中涉及的范

围颇广，包括退休保障，强积金制度的改善情况等。我过去在多个场合提

到，我很关心如何改善强积金制度，包括收费水平等大家都关注的议题，

这些我会积极跟进，但在今日这场合我暂不作回应，我希望就另一些意见，

基本上是对今次修订最低有关入息水平太迟、太慢的一些批评，作出回应。 

   

  就政府为何不一早提交修订予立法会审议，正如我在动议议案时提

出，政府在收到积金局的报告，就现有机制作出统计后，我们已看到要考

虑最低工资与最低有关入息的关系和影响。因为原有的检讨机制，只列明

其中一个考虑点是入息中位数，我们认为该中位数不能反映法定最低工资

实施后对有关入息水平的影响，所以要衡量好这两件事才作进一步建议。 

 

  当最低工资的金额于本年一月经立法会正式通过，政府便立即于二月

的财经事务委员会，就积金局的检讨结果进行谘询，当时并没有建议以５，

５００元为有关最低入息水平。５，５００元是当时已有的数据提供给我

们的一个考虑点，政府当时已清楚表明是希望考虑法定最低工资的影响和

谘询议员后，才提出建议。政府代表于四月二十日出席由财经事务委员会

安排的公听会，在听取意见后，随即落实方案，启动立法程序。我想指出，

政府是在充分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及意见后，才提交修订。修订亦反映了由

最低工资立法到实施期间市民和议员对法定最低工资对入息数据的影响

有所掌握，再达成共识后，政府才提出有关修订。 

 



  议员的第二个意见是为何最低入息水平不能早些生效，有议员认为应

将生效时间提前，我想指出，正如我刚才提到，修订公告的生效日期，是

政府审慎考虑了业界及积金局的意见，及积金局向主要雇主组织进行调查

的结果而厘订的。大家都知道，系统调整不只涉及受托人，还涉及２０多

万雇主，他们需要自行或聘任资讯系统服务提供者，更改支薪或供款软件，

并需在调校系统后，全面测试供款流程，以减少出错。因此，必须给予他

们合理时间作准备。事实上，对比上一次最低有关入息水平在二○○二年

的调整，政府已将准备时间由６个多月压缩至４个月。为尽量避免混乱情

况，积金局会积极宣传及透过其他渠道，让雇主可早日开始准备这项变动。

我认为今次的生效时间是在充分考虑了雇主所需的落实时间和顾及让收

入人士减轻供款负担之间，取得合理平衡。 

 

  亦有议员关心将来检讨最低有关入息水平的机制。我刚才已提到，积

金局已有计划，待法定最低工资对雇员的入息分布产生的实际影响较为明

显后，会根据相关数据，对法定调整机制进行全面检讨。现阶段积金局预

计法定最低工资的实质影响会在其实施１８个月后显现，因此认为在法定

最低工资实施后大约１８至２４个月开始进行该项检讨会较为适合。政府

会要求积金局密切留意实际情况，作出适当安排。 

 

  至于检讨范围，积金局计划的检讨会涵盖多个方面，包括检讨继续采

用现行调整机制是否合适、探究其他方案作为该两个有关入息水平的调整

基础等，我们和积金局对任何建议，包括各位议员刚才所提的建议，均持

开放态度。 

 

  代主席女士，我谨希望各位议员能够支持我们这项附属法例修订。 

完 

 


